
持股5%以上的股东李琴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大禹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李琴及

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大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大禹”）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超过1%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持股比例变动超过 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2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李琴

西藏大禹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深水海纳

增加□减少√

股份种类

A股

A股

李琴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号

西藏大禹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工业园区381号

2024年5月20日至2024年11月4日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股数（股）

2,025,500

150,000

2,175,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减持比例（%）

1.14%

0.08%

1.23%

300961

有√ 无□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李琴

西藏大禹

合计

注：李琴女士为公司董事，本次减持前：李琴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289,4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0%；李
琴女士直接持有西藏大禹100.00%的股权，实际控制西藏大禹，西藏大禹持有公司股份10,894,92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15%。本次变动后：李琴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263,956股,西藏大禹持有公司股份10,744,920
股。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购
买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289,456

10,894,920

21,184,376

是√ 否□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和2024年9月24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先后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2024-048）。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减持数量未超过减持计划中约定减持股数，并严格
遵守其股份减持相关承诺。

是□ 否√

是□ 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5.80

6.15

11.95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263,956

10,744,920

19,008,876

占总股本比例
(%)

4.66

6.06

10.72

二、备查文件

1、李琴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大禹出具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

动超过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300961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4-056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变动超过1%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天翼新商务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79

179

217,597,794

217,597,794

68.7340

68.73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贾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辉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7,111,562 99.7765 466,132 0.2142 20,100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6,536,613

比例（%）

99.1897

反对

票数

486,832

比例（%）

0.7257

弃权

票数

56,670

比例（%）

0.084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增加2024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700,
550

19,643,
280

比例（%）

97.5913

97.3076

反对

票数

466,132

486,832

比例（%）

2.3090

2.4116

弃权

票数

20,100

56,670

比例（%）

0.0997

0.28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关联股东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博、韩金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88334 证券简称：西高院 公告编号：2024-039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7

债券代码：127082 债券简称：亚科转债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79），并于2024年10月3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4）。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14:5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5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5日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综合会议室（无锡市新吴区里河东路58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主持人：独立董事张熔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张玉恒、邰恬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88人，代表股份537,330,10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97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497,602,1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0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6人，代表股份39,727,9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6人，代表股份39,727,9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6人，代表股份39,727,
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608,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58％；反对 49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7％；弃权22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06,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44％；反对

49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35％；弃权22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6,326,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2％；反对 5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弃权4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24,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41％；反对

53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7％；弃权464,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玉恒、邰恬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540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8

债券代码：127082 债券简称：亚科转债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与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1月5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根据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将对上述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300,000股；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3,131
股。综上，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296,869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125,018.3651万元减少至 124,

988.6782万元。（具体详见公司 2024年 10月 17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7、2024-078）。

二、通知债权人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

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

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4年11月6日至2024年12月20日，每个工作日8:30-11:30、13:00-16:00。
2、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公司证券投资部（无锡市新吴区里河东路58号）

3、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4、联系电话：0510-88278652
5、传真：0510-88278653
6、邮编：214145
7、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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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9:30-10:3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1月 13日（星期三）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
1j50qwXuAB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4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

定于 2024年 11月 13日（星期三）9:30-10: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 2024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9:30-10: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旭冬

董事、总经理：葛效宏

董事会秘书：韩俊

首席财务官：段晓旭

独立董事：胡元木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11月 13日（星期三）9:30-10:30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j50qwXu⁃
AB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3日

（星期三）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531-86566770
传真：0531-86969598
邮箱：lxct600783@luxin.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2024-34
债券代码：155271 债券简称：19鲁创01 债券代码：163115 债券简称：20鲁创01
债券代码：137784 债券简称：22鲁创K1 债券代码：240884 债券简称：24鲁创K1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阿里山街500号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研发中心1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

453,265,252

42.29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汪欣作为会议主持人，主持本次

会议。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长田勇，董事姜兆新、李永红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杨祖一因工作原因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马璇因工作原因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吕文颖、张新河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52,361,752 99.8006 207,600 0.0458 695,900 0.15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
任 2024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6,188,617

比例（%）

98.9625

反对

票数

207,600

比例（%）

0.2383

弃权

票数

695,900

比例（%）

0.79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项议案，且为普通决议议案，本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会议且对相

关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韶坤、唐世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27 证券简称：雪峰科技 公告编号：2024-062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黄石中院裁定由下陆法院审理，下陆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金额：7,000万元及利息。

●对公司的影响：目前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拟将子公司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惠嘉”）的100%股权转让给吉林省智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智瑜科技”），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02）。

根据公司与智瑜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收到 7,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在

2024年4月26日将青海惠嘉51%股权过户至智瑜科技。因智瑜科技未完成剩余股权转让款

的支付，公司向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下陆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智瑜科技向公司

支付股权转让款3,000万元，并承担相应诉讼费用，该案件已获得下陆法院受理。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进展暨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之后公司收到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石中院”）送达的智瑜科技《民事起诉

状》，智瑜科技请求黄石中院解除其与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7,
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和保全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出售资产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黄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鄂02民初26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吉林省智瑜科技有限公司起诉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要求

解除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返还 7,000万元及利息，其诉

讼标的额不足1亿元，不属于本院级别管辖的民事案件，且本案与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原告起诉吉林省智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尾款3,000万元的案件，均基于同一份

《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合同双方当事人相同，法律关系相同，

双方争议的是同一份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如何认定以及哪方存在违约行为等。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省智瑜科技有限公司一案于2024年9月3日由黄石市下陆

区人民法院立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由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审理，目前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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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95号）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4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0,000,000.00元，扣除尚

未支付承销费人民币5,000,000.00元（含税）及保荐费人民币900,000.00元（含税）后，公司实

际收到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54,100,000.00元，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于2019年4月9日汇入公司在招商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内。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公司已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6,792,452.83元（不

含税），再扣除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193,
399.04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52,014,148.13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
ZH/2019FZA10236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有关制度要求，公司及子公司于2019年4
月25日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本次注销前，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晋安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杨桥
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
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银行账号

591903762910707

35050189640700001120

117200100100234181

351008050018010090779

1402026129601122546

用途

验资

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
一二三期提标改造项目

福州市祥坂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项目

福州市浮村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项目

闽侯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备注

2020年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晋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杨桥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开立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零，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便于公司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其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亦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6日

股票代码：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4-060
转债代码：113532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销户的公告


